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浅谈证明题中的某些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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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论文摘要】在数学中，证明是引用一些真实的命题来确定某一命题真实性的思维方式。在高中数学中，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在高中数学中贯穿始终，它们是证明的两类基本方法，是解决数学问题常用的思维方式。直接证明中往往用的比较多的是综合、分析法，综合法“由因索果”便于叙述，书写证明。分析法“执果索因”便于寻找解题思路。而间接证明中最常用的，考试中出现最多的则是反证法，是“正难则反”思想的运用，使用时要注意它的模式。

    一般来说利用已知条件和某些数学定义、定理、公理等，经过一系列的推理最后推导出所要证明的结论，这种方法叫综合法；分析法是指从要证明的结论出发，逐步寻找使它成立的充分条件，直到最后，把要证明的结论归结为判定一个明显成立的条件为止；它的作用一般来说从条件转化为比较难以发现解题思路时，可以从结论入手，寻找结论成立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充分条件，以便尽快的发现解题思路，通常，我们都是用分析法在草稿上写出解题思路，然后用综合法再把它写出来，分析法形式比较啰嗦，而综合法形式较为简洁，但一般情况下要一下子得到思路并不容易，此时，分析法就派上用场，现在我就以一个例子是我认为用综合法比较明显的例题，另一个则必须要用分析法来分析思考，再得出证明过程的例子。
例1、（综合法的应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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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等比数列，求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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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：看到等差数列，立即想到等差中项的性质，看到等比数列，立即想到用等比数列的性质，所以这一题由条件入手往下证明思路还是比较清晰，所以选择综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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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：根据题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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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题回顾：（1）综合法是中学数学中证明问题的一种常用方法，是从已知到未知的逻辑推理方法，表述简单，条理清楚。（2）解决数学问题时，往往先要作语言转换，如把文字语言转换成符号语言，把符号语言转换成图形语言等，还要通过细致的分析，将其中隐含条件明确的表示出来（如本题中的余弦定理）。
例2、（分析法与综合法结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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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一：（分析法）要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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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题回顾：从此例题可以看出，分析法解题方向较为明确，利于寻找解题思路；综合法条理清晰，易于表达。因此，在实际解题时，通常以分析法为主寻找解题思路，再用综合法有条理的表述解题过程。我们平时在训练学生时，要以分析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，也要以综合法培养学生解题的规范性，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
    除这两种方法之外，另外还有一种方法不管在现实生活还是解题过程中也常常碰到，而且本人觉得非常有意思，我们先从生活中看个小故事吧：

从前有个国王总认为自己是个“至高无上的权威”，又是个“大慈大悲”的救世主，在处决犯人前，总要叫犯人抽签决定自己的命运，即在两张小纸片上，一张写“活”字，一张写“死”字，抽到“活”字可幸免一死，一个囚犯一天将要被处决，他的死对头买通了狱史，把两张纸片上都写上了“死”字让他去抽，心想，这下犯人必死无疑，谁知那个狱史把此消息透露给了犯人，犯人一听，乐的眉开眼笑，高兴的说：“这下我可死里逃生了”。他用了什么妙法呢？原来国王宣布抽签开始后，那犯人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地抽出一张纸片，看也不看便放进嘴里，就吞下肚子，这倒使在场的人慌了手脚，因为谁也搞不清楚犯人抽到的是“死”还是“活”，此时，国王查看剩下的纸片上写的是“死”字，由此反推，可知被犯人吞下去的是“活”字了。于是，国王下令，将犯人痛打一顿，以责罚他不该擅自吞吃纸片，随后又不得不将犯人释放了，犯人机智的运用反证法保全了性命，真可谓是棋高一筹。

这个故事体现了反证法的在生活中的妙用，同样地，它在解决数学题目时，也有与正面解法不一样的感受。反证法是间接证明的一种发发，它的证明过程可以概括为”否定—推理—否定“，即从否定结论开始，经过正确的推理，导致逻辑矛盾，从而达到新的否定（即肯定原命题）的过程。用反证法证明命题的过程分为3个步骤：
反设——假设命题的结论不成立，即假定原结论的反面为真；

归谬——从反设和已知条件出发，经过一系列正确的逻辑推理，得到矛盾结果；

存真——由矛盾结果，断定反设不真，从而肯定原结论成立。

反证法的关键是在正确的推理下得出矛盾，这个矛盾可以是与已知条件矛盾，或与假设矛盾，或与定义、公理、定理、事实矛盾，对于否定性命题、惟一性命题、存在性命题、结论以“至多，至少”形式出现的命题，结论的反面比原结论更具体，更容易研究的命题等都考虑用反证法。

   现在我以一个例题具体来谈一谈反证法的应用：

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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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：学生一眼一看，结论显然成立，但本题是证明题，必须要详细写过程，再观察题目，本题有一个“不”字，即马上想到本题应采取反证法。
证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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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间接证明除了反证法之外，还有同一法，枚举法等。
证明的方法很多，这些高中的时候师基本上都会讲过。总体来说，有些证明题技巧性比较大，需要有明锐的观察力和很强的技巧性。高中数学中的大部分证明题特别是代数证明题，思想性较强，都有固定的模式，比较简单。

我个人的经验是注重两点：首先一定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，对于题目中涉及到的概念一定要非常熟悉，明白了概念的内涵后才知道概念的条件和存在的性质，这样就可以发掘出更多的隐含信息。其次一定要把题目中要求证明的结论搞清楚；很多人不注重这个，但是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，我们常常是在那里做一些漫无目的的思考，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，也会走很多弯路，甚至会迷惑；所以一定要把证明的目标牢记，这样才能时时纠正思考的方向。

对于应试的证明题，如果不能证明最终结果，可以把知道的条件，以及一些简单的推理和一些概念的性质等，罗列出来，这样对照评分时可以多拿到一些分。如果一道大题目有几个小题目的，后面的题目可以直接运用前面的结论。所以前面的小题没有证明出来也可以证明后面的题目。这些都是应试的技巧，可能还有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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